
 

从符合国家有关要求的健康奶畜乳房中挤出的无任何成分改变的常乳。产犊

后七天的初乳、应用抗生素期间和休药期间的乳汁、变质乳不应用作生乳。 

 

以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经杀菌、发酵后制成的 pH 值降低的产品。 

 

以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经杀菌、接种嗜热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

（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发酵制成的产品。 

 

以 80%以上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添加其它原料，经杀菌、发酵后 pH 

值降低，发酵前或后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果蔬、谷物等制成

的产品。 

 

以 80%以上生牛（羊）乳或乳粉为原料，添加其它原料，经杀菌、接种嗜热

链球菌和保加利亚乳杆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发酵前或后添加或不添加

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果蔬、谷物等制成的产品。 

  



 

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 

 

以生牛（羊）乳或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添加其它原料，添加或不添加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乳固体含量不低于 70%的粉状产品。 

  

仅以生牛（羊）乳为原料，经巴氏杀菌等工序制得的液体产品。 

  

以乳为原料，分离出的含脂肪的部分，添加或不添加其它原料、食品添加剂

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肪含量 10.0%～80.0%的产品。 

 

以乳和(或)稀奶油（经发酵或不发酵）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它原料、食

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肪含量不小于 80.0%产品。 

 

以乳和(或)奶油或稀奶油（经发酵或不发酵）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

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脂肪含量不小于 99.8%的产品。 

  

以生牛（羊）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原乳，在连续流动的状态下，加热

到至少 132℃并保持很短时间的灭菌，再经无菌灌装等工序制成的液体产品。 



 

 

以生牛（羊）乳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复原乳，无论是否经过预热处理，在

灌装并密封之后经灭菌等工序制成的液体产品。 

  

以不低于 80%的生牛（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原料或食品添

加剂或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的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 

 

以干酪（比例大于 15%）为主要原料，加入乳化盐，添加或不添加其它原料，

经加热、搅拌、乳化等工艺制成的产品。 

 

成熟或未成熟的软质、半硬质、硬质或特硬质、可有涂层的乳制品，其中乳

清蛋白/酪蛋白的比例不超过牛奶中的相应比例。干酪由下述方法获得： 

a）在凝乳酶或其它适当的凝乳剂的作用下，使乳、脱脂乳、部分脱脂乳、

稀奶油、乳清稀奶油、酪乳中一种或几种原料的蛋白质凝固或部分凝固，排出凝

块中的部分乳清而得到。这个过程是乳蛋白质(特别是酪蛋白部分)的浓缩过程，

即干酪中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所用原料中蛋白质的含量； 

b）加工工艺中包含乳和(或)乳制品中蛋白质的凝固过程，并赋予成品与（a）

所描述产品类似的物理、化学和感官特性。 

 



 

生产后不能马上使(食)用，应在一定温度下储存一定时间，以通过生化

和物理变化产生该类干酪特性的干酪。 

 

主要通过干酪内部和(或)表面的特征霉菌生长而促进其成熟的干酪。 

 

未成熟干酪(包括新鲜干酪)是指生产后不久即可使(食)用的干酪。 

 

指 0～12月龄的人。 

 

1 乳基婴儿配方食品：指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生

素、矿物质和/或其他成分，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的液态或粉状产品。适

于正常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 0～6月龄婴儿的正常营养需要。 

 

2 豆基婴儿配方食品：指以大豆及大豆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

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成分，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的液态或粉状产品。

适于正常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 0～6月龄婴儿的正常营养需要。 

 

指 6～12月龄的人。 

 



 

指 12～36月龄的人。 

 

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和/或大豆及大豆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

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辅料，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的液态或粉状产品，

适用于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其营养成分能满足正常较大婴儿和幼儿的部分营养

需要。 

 

指 0～12月龄的人。 

 

指 12～36月龄的人。 

 

 

young children 

以一种或多种谷物（如：小麦、大米、大麦、燕麦、黑麦、玉米等）为主要

原料，且谷物占干物质组成的 25％以上，添加适量的营养强化剂和（或）其他

辅料，经加工制成的适于 6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的辅助食品。 

 

指 0～12 月龄的人。 

 

指 12～36 月龄的人。 



 

 

 

食品原料经处理、灌装、密封、杀菌或无菌灌装后达到商业无菌，可在常温

下保存的适于 6 月龄以上婴幼儿食用的食品。 

 

以生乳为原料，采用凝乳酶、酸化或膜过滤等方式生产奶酪、酪蛋白及其它

类似制品时，将凝乳块分离后而得到的液体。 

 

以乳清为原料，经干燥制成的粉末状产品。 

 

以乳清为原料，经脱盐、干燥制成的粉末状产品。 

 

以乳清为原料，不经脱盐，经干燥制成的粉末状产品。 

 

以乳清为原料，经分离、浓缩、干燥等工艺制成的蛋白含量不低于 25%的粉

末状产品。 

 



 

以生乳和(或)乳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经加工制成的粘稠状产品。 

 

以生乳和(或)乳制品、食糖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经加工制成的粘稠状产品。 

 

以生乳和(或)乳制品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糖、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添加辅料，经加工制成的粘稠状产品。 

 

食品检样经过处理，在一定条件下（如培养基、培养温度和培养时间等）培

养后，所得每 g（mL）检样中形成的微生物菌落总数。 

 

在一定培养条件下能发酵乳糖、产酸产气的需氧和兼性厌氧革兰氏阴性无芽

胞杆菌。 

 

基于泊松分布的一种间接计数方法。 

 



 

一类可发酵糖主要产生大量乳酸的细菌的通称。本标准中乳酸菌主要为

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和链球菌属

（Streptococcus） 

 

在本标准规定的条件下，将乳粉或乳粉制品复原，并进行离心，所得到沉淀

物的体积的毫升数。 

 

使用本标准规定测得的数值为原料乳的冰点，单位以摄氏千分之一度（m℃）

表示。 

 

清洁度要求高的作业区域，如裸露待包装的半成品贮存、充填及内包装车间

等。 

 

清洁度要求低于清洁作业区的作业区域，如原料预处理车间等。 

 

清洁度要求低于准清洁作业区的作业区域，如收乳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

仓库、外包装车间及成品仓库等。 

 



 

清洁度要求高的作业区域，如裸露待包装的半成品贮存、充填及内包装车间

等 

 

清洁度要求低于清洁作业区的作业区域，如原辅料预处理车间等。 

 

清洁度要求低于准清洁作业区的作业区域，如收乳间、原料仓库、包装材料

仓库、外包装车间及成品仓库等。 

 

将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的配料成分在液体状态下进行处理与混合的生产工

艺，该工艺通常包括配料、热处理、浓缩、干燥等工序。 

 

将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的配料成分在干燥状态下进行处理与混合而制成最

终产品的生产工艺。 

 

将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的部分配料成分在液体状态下进行处理与混合，干燥

后再采用干法工艺添加另一部分干燥配料成分而制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工艺。 


